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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科技大學電機與資訊學院  

111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三次院務會議  會議記錄  
時間：民國 112 年 06 月 13 日（二）中午 12： 10  

視訊通話連結 :  https://reurl.cc/vkVn4A   

簽  到  連  結：https://reurl.cc/MRp7RL   

投票系統連結 :  https://ws1.nkust.edu.tw/Vote/Voter/VoterIndex  

主   席：李財福院長  

出席者：  

王鴻猷副院長  

電機工程系 :戴鴻傑主任、蘇俊連委員、陳建璋委員  

電子工程系 (建工 ):邱建良主任、洪冠明委員、吳曜東委員  

資訊工程系 :張雲龍主任、張道行委員、楊孟翰委員  

光電工程所 :陳國峰所長、劉世崑委員、高宗達委員  

電子工程系 (第一 ):陳浩暉主任 (兼代 )、吳毓恩委員、梁毓珊委員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吳介騫主任、曾建誠委員、彭康峻委員  

半導體工程系 :楊奇達主任、葉旻彥委員、趙世峯委員  

列席者：  

陳朝烈副院長  

 上次會議決議情形：  

 112.05.16_112-2 第二次院務會議附件一 P.1~P.10。           

壹、會議報告  

院長報告  

1、電機與資訊學院 112 學年度各式會議擔任之委員，請參閱附件   

  P.11~P.14。  

2、本院於 6. 12 邀請哥倫比亞大學（ Professor Cheng-Shie Wuu）武承嗣  

  教授至建工校區資訊大樓 7 樓演講。  

貳、提案討論                   

                        提案單位：電機與資訊學院  

【提案一】 112 年度電機與資訊學院「校教評委員」推選，提請討論並投票。      

    說明：  

        1.依 112 年 05 月 12 日秘書室來信 (高科大秘行字第 1120000157 號涵 )辦理。  

       2.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附件 P.15~P.19。  

        3.由各系所推選 1 位教授級委員至院，經院務委員投票推選委員教授 3 人推  

          薦 4 人備選，且任一性別委員至少 1 人；如推選名額 3 人中已包含 1 名不  

         同性別委員，則無須多推備選委員。  

         4.各系所推選委員名單： (至多勾選 3 名 )  

系所  姓名  

電機工程系  辜德典老師  

電子工程系 (建工 )  陳昭和老師  

資訊工程系  黃淵科老師  

光電工程研究所  林憶芳老師  

電子工程系 (第一 )  吳毓恩老師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曾建誠老師  

半導體工程系  楊奇達老師  

https://reurl.cc/vkVn4A
https://reurl.cc/MRp7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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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11 擔任本院校教評委員表列如下 :  

校務教評委員名冊  系所  姓名  

111 學年度  

電機工程系  李俊宏教授  

半導體工程系  楊奇達教授  

電子工程系  
(建工校區 )  

王鴻猷教授  

電子工程系  
(建工校區 ) 

楊素華教授  

110 學年度  

資訊工程系  林威成教授  

電子工程系  
(建工校區 )  

李財福教授  

半導體工程系  張順雄教授  

109 學年度  

電子工程系  
(建工校區 )  

周肇基教授  

電子工程系  
(第一校區 )  

梁財春教授  

資訊工程系  林威成教授  

    決議：依照委員票選結果， 112 年本院校教評委員依序為 :  

         1、半導體系 _楊奇達主任  

         2、電機系 _辜德典老師  

         3、電子系 (第一 )_吳毓恩老師  

         備選委員依序為 :  

         1、電子系 (建工 )_陳昭和老師  

         2、電通系 _曾建誠老師  

         3、資工系 _黃淵科老師  

         4、光電所 _林憶芳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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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單位：電機與資訊學院  

 【提案二】 112 學年度電機與資訊學院「校課程委員」推選，提請討論並投票。      

    說明：  

        1.依 112 年 05 月 24 日秘書室來信 (高科大秘行字第 1120000165 號涵 )辦理。  

         2.國立高雄科技大學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附件 P.20。   

         3.由各系所推選 1 位教師委員代表至院，經院務委員投票推選委員 1 人候補

委員 2 人。  

         4.各系所推選委員名單： (至多勾選 3 名 )  

           

 

 

 

 

 

 

 

 

 

 

       109-111 擔任本院校課程委員表列如下 :  

校課程委員名冊  系所  姓名  

111 學年度  電子工程系 (第一 )  許耀文教授  

110 學年度  光電工程研究所  鄭乃仁教授  

109 學年度  電機工程系  辜德典教授  

     決議：依照委員票選結果，票數相同者由院長抽籤決定推薦先後順序， 112 年  

          本院校課程委員為 :電通系 _郝敏忠老師。  

          候補委員 :1、電子系 (建工 )_丁信文老師  

                  2、電子系 (第一 )_許耀文老師  

          

系所  姓名  

電機工程系  辜德典老師  

電子工程系 (建工 )  丁信文老師  

資訊工程系  張道行老師  

光電工程研究所  鄭乃仁老師  

電子工程系 (第一 )  許耀文老師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郝敏忠老師  

半導體工程系  楊誌欽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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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單位：電機與資訊學院  

【提案三】 112 學年度電機與資訊學院「校務發展委員」推選，提請討論並投票。      

    說明：  

        1.依 112 年 05 月 12 日秘書室來信 (高科大秘行字第 1120000157 號涵 )辦理。  

        2.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校務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附件 P.21。   

       3.由各系所校務會議代表中，經院務委員投票推選委員 1 人，候補委員 2 人。  

        4.各系所推選委員名單： (至多勾選 3 名 )  

         

 

 

 

 

 

 

 

 

 

 

        109-111 擔任本院校務發展委員表列如下 :  

校務發展委員名冊  系所  姓名  

111 學年度  半導體工程系  張順雄教授  

110 學年度  半導體工程系  張順雄教授  

109 學年度  電子工程系 (建工 )  蘇德仁教授  

      決議：依照委員票選結果，票數相同者由院長抽籤決定推薦先後順序， 112 年  

           本院校務發展委員為 :電子系 (第一 )_張簡嘉壬老師。  

           候補委員 :1、電子系 (建工 )_洪盟峰老師  

                  2、電通系 _曾建誠老師  

系所  姓名  

電機工程系  辜德典老師  

電子工程系 (建工 )  洪盟峰老師  

資訊工程系  林聯發老師  

光電工程研究所  陳忠男老師  

電子工程系 (第一 )  張簡嘉壬老師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曾建誠老師  

半導體工程系  葉旻彥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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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單位：電機與資訊學院   

【提案四】 111 學年度電機與資訊學院優良導師推薦，提請投票並審議。  

    說明：  

       1.依據學務處  112.05.05 來信辦理及本校「優良導師及教官評選獎勵實施要」 

辦理。  

        2.各系所依照各學院規定時間內完成優良導師初選程序，以推薦一名為原則  

送所屬學院辦理。  

       3.各學院對所屬各系送達之推薦表資料請於 112 年 6 月 12 日前完成審查，並  

至多三名優良導師送至學務處生活輔導及教育中心彙辦，俾利校評選委員    

審核評選。   

       4.推薦注意事項 :  

        有關「優良導師及教官評選獎勵實施要點」第三點第二款規「近三年內曾經  

        獲選為優良導師及教官者，不得參加選拔。」因本學年度遴選作依據新法，  

        爰以新法施行年度（ 107 學年度）起算。  

       5.檢附「優良導師及教官評選獎勵實施要點」、「 111 學年度優良導師評選時  

          間表」及本校「 108-110 優良導師獲選名單」。附件 P.22/ P.23/P.24-P.28。   

         (1)電機系推薦教師：陳建璋老師。附件  P.29-P.42。  

         (2)電子系 (建工校區 )推薦教師：鄭瑞川老師。附件 P.43-P.56。  

         (3)電子系 (第一校區 )推薦教師：梁毓珊老師。附件 P.57~P.66。  

          (4)電通系推薦教師：賴玟杏老師。附件 P.67~P115。  

          (5)半導體系推薦教師：趙世峯老師。附件 P.116~P118。  

          註 :資工系本年度不予推薦。  

     辦法：會議通過後，續提行政會議審議。    

     決議：依照委員票選結果，票數相同者由院長抽籤決定推薦先後順序， 112 年本  

          院優良導師推薦共 3 位，依序為 :  

          1、半導體系 _趙世峯老師  

          2、電子系 (第一 )_梁毓珊老師  

         3、電機系 _陳建璋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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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單位：電機與資訊學院   

 【提案五】國立高雄科技大學電機與資訊學院傑出院友遴選辦法 (草案 )，提請討論。  

     說明：  

       1.依照本校傑出校友遴選辦法條文修訂。附件 P.119~P120。  

傑出校友候選人推薦需檢附下列資料：  

          (1).傑出校友候選人推薦表         

(2).推薦單位之相關會議紀錄影本。  

          (3).各學院傑出院友遴選辦法。  

       2.電機與資訊學院傑出院友遴選辦法 (草案 )及傑出院友候選人推薦表 (草案 ) 

        請參考附件 P.121/P.122。  

      3.智慧機電學院、管理學院及他校傑出院友遴選辦法參考附件 P.123~P.129。  

     辦法：通過後，依規定辦理後續。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電機與資訊學院   

【提案六】擬修訂國立高雄科技大學電機與資訊學院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準則， 

         提請討論。  

   說明：擬修訂第三點聘任各職級曾任職於相對應機構職位及相關專業工作職位  

        年資。修正對照表、本院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準則 (草案 )及聘任專  
        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作業要點，請參考附件 P.130~P.139。  

   辦法：通過後，依規定辦理後續。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電子工程系 (建工 )  

【提案七】電子工程系 (建工校區 )課程結構規劃表備註修訂案，提請討論。  

    說明： 1.本案業經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決議通過。附件 P.140。  

         2.課程結構規劃表備註欄異動對照表，請參閱附件 P.141.。  

          3.修正後課程結構規劃表，請參閱附件 P.142~P.P.201。  

   辦法：通過後，續提綜業處辦理後續事宜。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電機工程系  

【提案八】電機工程系 109、110、111、112 學年度入學四技課程結構規劃表備註欄異  

         動案，提請討論。  

    說明：  

        1.本案業經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臨時系所務會議通過。  

附件 P.202~P.205。  

          2.課程結構規劃表備註欄修訂如下 :  

系所  學年度  學制  修正後  修正前  說明  

電機與資
訊學院 /電
機工程系  

日四技  109 

110 

111 

112 

六、系所訂定條件
（學程、檢定、
證照、承認外系
學分及其他）： 

 (二 )非本系開設
之專業選修課
程可承認 12 學
分。  

六、系所訂定條件
（學程、檢定、
證照、承認外系
學分及其他）： 

 (二 )非本系開設
之專業選修課
程可承認 9 學
分。  

修 改 承 認
外系學分。 

電機與資
訊學院 /電

夜四技  109 

110 

五、系所訂定條件
（學程、檢定、

五、系所訂定條件
（學程、檢定、

修 改 承 認
外系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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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工程系  111 

112 

證照、承認外系
學分及其他）： 

 (二 )非本系開設
之專業選修課
程可承認 12 學
分。  

證照、承認外系
學分及其他）： 

 (二 )非本系開設
之專業選修課
程可承認 9 學
分。  

          3.備註欄異動對照表及課程結構規劃表。附件 P.206/P.207~P.238。  

   辦法：通過後，續提綜業處辦理後續事宜。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半導體工程系  

【提案九】修訂半導體工程系「日間部四技」 109 學年度入學課程結構規劃表備註欄  

        案，提請討論。  

   說明：    

        1.本案業經 112 年 5 月 26 日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7 次半導體工程系務  

         會議通過。附件 P.239~P.240。  

        2.本案備註欄異動情形彙整如下表：  

院 級 / 系
級單位  

學制  
適用  

學年度  
修正後  修正前  說明  

電 機 與
資 訊 學
院  

半 導 體
工程系  

 日四技  109 

六、系所訂定
條件（學程、檢
定、證照、承認
外系學分及其
他）：  

(前略 ) 

3.承認外系 (非
通 識 ) 選 修 學
分至多 12 學分
為專業選修，
其中非本院開
設之專業選修
課程至多承認
6 學分。  

六 、系 所 訂 定條 件
（學程、檢定、證照、
承 認外 系 學 分及 其
他）：  

(前略 ) 

3.承認外系選修學分
9 學 分 為 專 業 選 修
(本院非本系開設之
專 業選 修 課 程至 多
承認 6 學分，非本院
開 設之 專 業 選修 課
程至多承認 3 學分 )。 

提高承認
外系選修
學分  

        3.課程結構規劃表。附件 P.242~P.243。  

辦法：通過後，續提綜業處辦理後續事宜。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半導體工程系  

【提案十】修訂半導體工程系「日間部四技」112、111、110 學年度入學課程結構規  

        劃表備註欄案，提請討論。  

    說明：    

        1.本案業經 112 年 5 月 26 日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7 次半導體工程系務  

         會議通過。附件 P.239~P.240。       

        2.本案備註欄異動情形彙整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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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級 /系
級單位  

學制  
適用  

學年度  
修正後  修正前  說明  

電 機 與
資 訊 學
院  

半 導 體
工程系  

進四技  

112 

111 

110 

四、系所訂定
條件（學程、檢
定、證照、承認
外系學分及其
他）：承認外系
(非通識 )選修
學 分 至 多 12

學分為專業選
修，其中非本
院開設之專業
選修課程至多
承認 6 學分。  

四、系所訂定條件
（學程、檢定、證照、
承認外系學分及其
他）：承認外系選修
學分 9 學分為專業選
修 (本院非本系開設
之專業選修課程至
多承認 6 學分，非本
院開設之專業選修
課程至多承認 3 學
分 )。  

提高承
認外系
選修學
分  

         3.課程結構規劃表。附件 P.245~P.247。  

   辦法：通過後，續提綜業處辦理後續事宜。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半導體工程系  

【提案十一】修訂半導體工程系「進修部四技 -產學攜手專班」109 學年度入學課程結  

         構規劃表備註欄案，提請討論。  

   說明：    

        1.本案業經 112 年 5 月 26 日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7 次半導體工程系務  

         會議通過。附件 P.239~P.240。         

        2.本案備註欄異動情形彙整如下表：  

院級 /系
級單位  

學
制  

適用  

學年
度  

修正後  修正前  說明  

電機與
資訊學
院  

半導體
工程系  

進
四
技  

109 

四、系所訂定條件（學程、檢
定、證照、承認外系學分
及其他）：  

1.承認外系 (非通識 )選修
學分至多 12 學分為專業
選修，其中非本院開設之
專業選修課程至多承認 6

學分。  

2.職場實習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
(七 )、(八 )，係在業界實習
之課程。  

四、系所訂定條件（學
程、檢定、證照、承
認 外 系 學 分 及 其
他）：  

1.承認外系選修學
分 9 學分為專業選
修 ( 本 院 非 本 系開
設之專業選修課程
至多承認 6 學分，
非本院開設之專業
選修課程至多承認
3 學分 )。  

2.職場實習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 (七 )、
(八 )，係在業界實習
之課程。  

提 高
承 認
外 系
選 修
學分  

         3.課程結構規劃表。附件 P.249。  

   辦法：通過後，續提綜業處辦理後續事宜。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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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單位：電子系 (第一 )  

【提案十二】有關電子系 (第一校區 )碩士班課程結構規劃表備註欄修訂，提請討論。 

    說明：  

         1.本案業經電子系 (第一校區 )112 年 6 月 8 日  111 學年第 12 次系務會議通  

          過。附件 P.250。  

         2.學校為鼓勵並提升外籍碩士生修讀英語授課課程，建議系所放寬外籍碩  

          士生修讀外系英語授課課程之採認規定。  

         3.檢附修正後課規表、異動對照表如附件。附件 P.251/P.252~P.255。  

   辦法：通過後，續提綜業處辦理後續事宜。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資訊工程系  

  【提案十三】有關「 114 學年度資訊工程系增設研究所博士班」乙案，提請審議。  

    說明： 1.案經 112 年 6 月 8 日資工系務會議討論通過。附件 P.256~P.258。  

         2.檢附本案各申請表件及計畫書。請參考附件 P.259~P.304。  

    決議：照案通過。  

 
 
 
 參、臨時動議  

  【提案一】本校行政會議提出 MDPI， Frontiers 及 Hindawi 三家出版公司的所有期  

           刊為掠奪性期刊，為兼顧學術研究獨立與學校行政舉措之平衡，擬請學   

           校提供正面表列之 MDPI、FRONTIERS 或 HINDAWI 三家出版社之掠奪        

           性期刊及其法源依據，以做為教師於學術研究成果投稿、及學術單位新  

           聘專任教師點數採計之依據。  

       說明：  

        一、上述三家出版社部分期刊早於 1920、 1930、 1994 創立，在學術領域上  

           已有數十年的豐盛成果，僅因期刊轉換不同的出版社後，即被學校判定  

           為掠奪性期刊，是否合適？學校此項舉措的依據是針對期刊的掠奪性還  

           是出版社本身的掠奪性 ?請學校提出明確之法源依據以昭公信。  

        二、以 MDPI 為例，共有 97 種列入 SCI 索引，Hindawi 與英國 IET 合作出版  

           IEE 學會論文等等，更是在電子電機領域已有數十年的重大期刊、學會  

           論文，部分期刊更為 Q1 等級且引用率高，極具學術影響力，但學校目  

           前一竿子打翻一條船全面否定的做法有極大疑慮，再者，目前國科會並  

           無針對掠奪性出版社進行定義與列表，學校片面以只要這三大出版社發  

           行之期刊定義為掠奪性期刊，是否殃及無辜優質學術期刊 ? 恐有違反憲  

           法比例原則之虞。  

      決議 :  

        一、請學校說明本校行政會議提出 MDPI，Frontiers 及 Hindawi 三家出版公  

司為掠奪性期刊之明確法源依據。  

        二、請學校正面表列上述三家出版社所發行之哪些期刊為掠奪性期刊，以期      

           真正落實兼顧學術研究獨立與行政舉措。  

 肆、散會 (1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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